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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章 

輔助性科技購買者之檸檬法保障 

許多人都曾詢問加州的檸檬法是否涵蓋輔助性科技裝置。答案是肯定的。本章中的問與答

將能幫助您瞭解，在加州居民購買到不良輔助性科技裝置時，檸檬法能提供哪些保障。 

1. 何謂檸檬法？ 

在加州，「檸檬法」一詞指的是「桑安 - 比華利消費者保障法」(Song-Beverly Consumer 
Warranty Act)，以下簡稱檸檬法。檸檬法中的法規，為購買消費性商品的民眾提供了法律

補償。其中，消費性商品也包括輔助性裝置。一般而言，適用於消費性商品的法律也適用

於輔助性裝置。然而，法律對輔助性裝置購買者仍提供了一些重要的額外保障。例如在檸

檬法中，「消費性商品」通常僅指個人、家庭或住家使用的新產品，但輔助性裝置則不論

新舊，均受到法律保護。本章將說明根據檸檬法和加州民法 § 1790 及以下內容，輔助性

裝置購買者所享有之額外權利。 

2. 檸檬法的功能為何？ 

從本質上而言，檸檬法規定，任何零售之輔助性裝置必須適合殘障人士使用，並符合殘障

人士之需求。若裝置存在瑕疵，購買者都可向零售商、經銷商及製造商要求自身權利。這

些權利保障以默示擔保及明示擔保的形式存在，並於輔助性裝置售出時生效。加州民法 § 
1790 及以下內容。 

3. 檸檬法的保障對象為何？ 

檸檬法的保障對象為全新或二手輔助性裝置之購買者。凡向銷售、出租、經銷或製造輔助

性裝置的個人或公司購買或租用輔助性裝置者，均為「購買者」。加州民法 §§ 1791(b)。
雖然法規並未明確為 Medi-Cal 等公共計畫或私人健康計畫之受益人提供明確保障，若該

輔助性裝置是為您而購買，您即可以根據檸檬法，以「購買者」的身份申請保護。 

4. 何謂輔助性裝置？ 

輔助性裝置係指可協助殘障人士克服障礙之設備。它可以是醫療設備 (例如義肢、輪椅或

病床)、為視障人士設計之聽覺或觸覺輔助器、TDD 聽障設備、通訊設備或其他器材，這

些器材能減少殘障之影響或代替受損部位之功能。然而，非盲胞所配戴的眼鏡或眼部用品

並不屬於輔助性裝置之範圍。加州民法 § 1791(p)。 

5. 何謂擔保？ 

輔助性裝置之擔保有兩種形式：默示擔保及明示擔保。這兩種擔保形式適用的標準及規定

各有不同，茲說明如下。 

6. 何謂默示擔保？ 

默示擔保是法律默示的保證，確保設備的功能必須符合可接受的標準。也就是說，不論零

售商或製造商的免責聲明為何，法律均規定該設備必須符合其售出的使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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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想購買輔助性裝置，我有哪些默示擔保權利？ 

您有兩項默示擔保權利 – 適銷性及適用性。 

適銷性係指輔助性裝置的零售商或製造商所作的保證，確保其符合以下規定： 

 功能符合合約及標籤上之描述； 

 適合其一般使用之目的； 

 充分包裝及標示；以及 

 符合業界標準。 
若您購買的裝置不符合以上規定，即表示違反了適銷性這一款默示擔保。您可要求零售商

或製造商維修該裝置，或要求退款。您亦可要求賠償因裝置瑕疵而造成的損失。 

適用性則要求零售商 (而非製造商) 保證售出的輔助性裝置符合您的特殊需求。適用性擔

保非常重要，因為這意味著零售商必須確保售出的輔助性裝置能達到您預期的功能。若裝

置無法達成您預期的功能，您即可向零售商行使追索權。唯有在製造商瞭解您的特殊需

求，而您也依賴其技術及判斷力來選擇適當裝置的情況下，您才可要求製造商賠償因違反

適用性這一款默示擔保所造成的損失。加州民法 §§ 1792.1、1792.2(b)。 

8. 何謂明示擔保？ 

「明示擔保」一詞有兩個截然不同的意義。 

「明示擔保」的第一種意義係指書面聲明。在該書面聲明中，輔助性裝置之零售商、經銷

商或製造商保證裝置的功效及性能，或保證若裝置的性能與承諾不符，消費者將可獲得賠

償。根據法律規定，輔助性裝置在售出時必須附上書面的明示擔保。 

書面聲明必須包含下列文字： 

「茲擔保本輔助性裝置符合您 (即購買者) 的特殊需求，若該裝置未能符合

您的特殊需求，您可於實際接獲或零售商組裝完成之日起的 30 天內，將裝

置退還零售商。若您退回裝置，零售商將會進行調整或更換，或立刻全額退

款。本擔保不會影響您在其他法律下所受到的保障及補償。」加州民法 § 
1793.02(a)。 

「明示擔保」的第二種意義係指法律保證。您所購買的裝置之性能必須與展示品或樣品相

同。即使並未以書面形式列出，本擔保依然存在。若您在購買輔助性裝置前試用展示品或

樣品，您所購得的裝置必須與試用品擁有相同的功能及特徵。加州民法 § 1791.2。 

9. 購買輔助性裝置時，明示擔保可提供哪些保障？ 

書面聲明必須保證該裝置能達到您預期的功能。若其未能達到這些功能，您可於 30 天內

退還。退還時，零售商必須調整該裝置以使其達成這些功能，或將其替換爲其他符合您需

求的裝置。否則，零售商應立即將該裝置的全額貨款退還給您。加州民法 § 1793.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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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明示擔保的書面聲明位於何處？ 

該聲明必須以 10 號以上的粗體字，標示於擔保書的第一頁中。零售商必須在您購買裝置

時即附上擔保書，而非在您收到時才檢附。加州民法 § 1793.02(b)。 

11. 我打算購買新輪椅，輪椅的明示擔保應有何標示？ 

輪椅的明示擔保和其他輔助性裝置的擔保有所不同。該明示擔保為製造商為確保輪椅沒有

瑕疵所開立之書面聲明。製造商在此擔保書上不需做出任何特別聲明。該擔保書適用於各

式輪椅，不論全新或二手、手動或電動、標準或訂製的輪椅均適用。然而，二手輪椅必須

經過翻新或維修。即使您在購買輪椅時沒有取得擔保書，該輪椅仍享有明示擔保之保障。

加州民法 § 1793.025(a)。 

12. 我是否有權知道自己打算購買的輪椅是被退還的瑕疵品？ 

是的。若被退還的輪椅重新開放銷售或租用，零售商必須向打算購買或租用該輪椅的人士

說明該輪椅被退還之原因。當遭退還之輪椅重新售出或被租用，其明示及默示擔保與其他

新輪椅及二手輪椅無異。加州民法 § 1793.025(d)。 

13. 輔助性裝置之明示及默示擔保的效期為何？ 

除輪椅外的其他輔助性裝置之明示擔保必須至少有 30 天的效期。30 天的效期從取得裝置

之日，或零售商針對您的需求完成裝置組裝之日起計算，以較晚的日期為準。輪椅的明示

擔保之效期，則依其為全新或二手而異。新輪椅的明示擔保之效期至少為一年，而二手輪

椅之效期至少為 60 天。不論輪椅是全新的還是二手的，其明示擔保期都從輪椅實際交付

給使用者之日起計算。零售商及製造商可自願提供更長的明示擔保效期。加州民法 §§ 
1793.02(a)、1793.025(a)。 

默示擔保的效期與明示擔保相同。然而，其效期不得少於 60 天或超過一年。因此，若一

明示擔保之效期介於 60 天至一年之間，則默示擔保的效期與明示擔保相同。若明示擔保

之效期少於 60 天，則默示擔保的效期至少為 60 天。若明示擔保之效期超過一年，則默示

擔保的效期最多不超過一年。若明示擔保未說明效期，則默示擔保的效期為一年。加州民

法 § 1791.1(c)。 

14. 是否有輔助性裝置不受默示或明示擔保之保障？ 

是的。對於下列裝置而言，零售商不需保證其符合您的特定需求： 

 透過商品型錄購買之輔助性裝置 (助聽器除外)； 

 零售價低於 15.00 美元之輔助性裝置； 

 由內科或外科醫生透過手術植入之裝置；或 

 牙科醫師提供之牙齒矯正或假牙。 
加州民法 § 1793.02(e)。 

15. 我想購買二手輔助性裝置，檸檬法能提供哪些保障？ 

您購買或租用二手輔助性裝置時，擁有和新裝置購買者相同的權利。您會得到相同的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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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默示擔保，並可向零售商、經銷商及製造商要求相同的權利。加州民法 §§ 1793.02(g)。
唯有二手輪椅例外。請參閱問題 13。 

16. 我的輔助性裝置之明示擔保中說明該裝置以「原樣」出售，這是否意味著我沒有任

何擔保權利？ 

並非如此，合約、擔保書或標籤上使用的如「原樣」或「不保證商品沒有瑕疵」等措辭，

並不影響您的明示或默示擔保權利。但您購買其他消費性商品時，這樣的措辭可能會影響

您的權利。加州民法 §§ 1792.3、1793.02(f)。 

17. 是否有人可強制我放棄檸檬法所賦予我的權利？ 

不可以，該法案保證了您的明示或默示擔保權利，沒有人可強制您放棄這些權利。若您在

任何情況下簽署放棄權利書，則該放棄權利書在法律上並不成立，也無法執行。加州民法 

§ 1790.1。 

18. 我最近將舊的輔助性裝置更換成新品，新裝置的功能不佳，而銷售商卻拒絕負責。

我是否能換回原來的舊設備？ 

是的。若銷售商拒絕對裝置進行調整或更換，就必須立刻將已支付的款項及舊設備退還給

您。此外，銷售商必須立即取消您已簽署的合約，並退還您為新品支付的保證金。銷售商

亦不得以代為購買、組裝、籌措費用或退貨為由，向您收取任何費用。加州民法 § 
1793.02(c)。 

19. 某公共機構或私人健康計畫為我購買了輔助性裝置，但該設備並不符合我的需求。

該設備是否受到檸檬法的保障？ 

是的。當銷售商瞭解其他個人、組織或機構是為您購買裝置時，就必須保證該裝置符合您

的需求，即最終使用者的需求。加州民法 § 1793.02(d)。 

20. 若我在收到裝置時發現其存在問題，有哪些處理方式？ 

您有兩種處理方式。您可以： 

 要求銷售商或製造商解決問題 (請參閱以下的「維修」部份)；或是 

 退還裝置。 
若選擇退還，您有權購買其他替代裝置，並向原銷售商或製造商索取所有已

付款項、購買替代裝置之合理費用及其他損失，例如薪資損失。 

若您繼續持有或保管該裝置，則對已付款項，以及檢查、簽收、運送及保管退回裝置之合

理費用享有擔保權利。您甚至可以出售該裝置，以補償這些個人損失。Civ. Code § 1794；

Comm.Code § 2711。 

21. 若我在簽收裝置後發現其存在問題，有哪些處理方式？ 

在擔保效期內，銷售商或製造商必須依您的要求維修裝置 (請參閱以下的「維修」部份)。

您也可以針對下列四種損失索取賠償： 

 您在一般使用情形下，因裝置問題而蒙受的任何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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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收到之裝置及擔保裝置之價值差異； 

 因裝置問題而造成的任何可預見的損失；以及 

 任何因裝置不良而造成的損失。(請參閱「損失」部份) 
Comm.Code §§ 2714、2715。 

維修 – 於擔保效期內 

22. 我需要將輔助性裝置送修，應該怎麼辦？ 

一般來說，將裝置退還給製造商或維修廠進行維修，屬於您的責任。但若因裝置過重、體

積過大、組裝困難或問題的性質，您無法自行送修，則送修就成為製造商的責任。在這種

情況下，您必須向製造商以書面形式說明問題及無法自行送修的原因。當然，製造商可到

您的住家維修、收件，或安排將該裝置運送到維修廠。製造商若決定運送該裝置，就應承

擔運送費用。若製造商在該州範圍內沒有相關的維修廠商，則相同的規定亦適用於零售

商。加州民法 § 1793.2(c)。 

23. 我已將輪椅送交製造商維修，製造商是否應提供我暫時性的替代用品？ 

是的。若您的輪椅維修需時一天以上，製造商就必須依照您的要求提供暫時性的替代用

品。製造商可收取此裝置的費用，但此費用不可超過實際支出，也就是說，製造商不得藉

由提供暫時性的替代用品而獲取利潤。製造商可自願承擔提供暫時性替代用品的費用。加

州民法 § 1793.025(e)。 

24. 若同樣的問題不斷重複發生，製造商應承擔哪些責任？ 

若經過合理次數的維修後，您的輔助性裝置仍不斷發生同樣的問題，製造商應為您更換新

品或退款。製造商可向您酌收裝置發生問題之前的使用費。加州民法 § 1793.2(d)。 

若該輔助性裝置為輪椅，則「合理次數的維修」意味著該輪椅在擔保效期內因同樣問題維

修過四次 (且問題仍舊存在)，或輪椅因為有待維修而無法使用達 30 天。加州民法 § 
1793.025(c)。至於其他裝置維修之「合理次數」，則無名確定義。您需要自行決定何時應

向製造商要求新品或退款。 

25. 若輔助性裝置之製造商在國內並未設有維修廠，我該怎麼辦？ 

您可將裝置退還給當初向其購買的零售商店，或其他銷售同類產品的零售商。銷售商可維

修裝置、介紹可維修此類裝置的店家、更換裝置，或退款。無法透過零售商解決問題時，

維修您的裝置之廠商必須向製造商索取維修相關費用，必要時亦包括運費。若由獨立維修

廠進行維修能節省費用，您也可交由獨立維修廠進行維修。加州民法 § 1793.3。 

26. 製造商必須在多長的期限內解決問題？ 

製造商必須在 30 天內解決問題。除非基於製造商無法控制之因素，否則此期限不得延

展。加州民法 § 1793.2(b)。 

27. 若銷售商拒絕運送我的輔助性裝置，我該怎麼辦？ 

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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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法院命令，強制銷售商將裝置運送給您；或者 

 在合理時間內購買替代裝置。 
若選擇第二種方式，您可向原銷售商索取已支付的費用，以及為取得替代裝置所產生的合

理支出。您也有權要求補償因裝置未送達所造成的損失。Comm. Code § 2711。 

損失 

28. 何謂附帶損失及間接損失? 

附帶損失包括： 

 您為欲退還之瑕疵裝置所承擔之檢驗、簽收、運送、維護及保管費

用； 

 您退還瑕疵裝置後、或銷售商未將裝置運送給您時，您自行尋找替代

用品所支付之費用與佣金；以及 

 任何因裝置延後運送或退還所產生之合理支出。 
間接損失則是因違反擔保合約而對您造成的個人及財產損失。這些損失包括薪資、醫藥

費、替代裝置之費用及其他損壞物品之維修費。Comm. Code §2715。 

29. 根據檸檬法的規定，我必須在多長的期限內提出訴訟？ 

您必須在四年內提出違反檸檬法之訴訟，以補償您蒙受的損失。四年的期間從發現裝置有

問題，且違反明示及默示擔保之日起開始計算，而非購買裝置之日。
1
但是，裝置瑕疵必

須發生於擔保效期內。 

30. 我可於小額索賠法庭提出訴訟嗎？ 

可以。個人單次索賠金額上限為 7,500 美元。企業及其他機構 (如政府機構) 的索賠金額上

限為 5,000 美元。您可提出任意次數的索賠訴訟，每次索賠金額上限為 2,500 美元。但每

一歷年僅能提出兩起索賠訴訟。 

                                                 
1 

Krieger v. Nick Alexander Imports, Inc., 234 Cal.App.3d 205, 285 Cal.Rptr. 717 (Cal.App. 1991)。 


